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陇市监罚〔2017〕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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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张金雁，男，***岁，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身份证住址：***；现在陇川县章凤镇勐宛南路28号，从事小吃服务活动。持有《营业执照》，名称：陇川县章凤渝勇烤鱼店，注册号：53312460011044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3124MA6KAOU442；个人经营；经营场所：陇川县章凤镇勐宛南路28号；经营范围：小吃服务。发照机关：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照日期：2017年1月9日。                                                

    经查明，当事人于2017年1月09日取得《营业执照》，在陇川县章凤镇勐宛南路28号从事小吃服务。2016年1月份，当事人在丽江购进凤球唛（特鲜鸡粉调味料）和凤厨鸡粉（鸡粉调味料）、扬名甜面酱的，没有进货单据。其中凤球唛（特鲜鸡粉调味料）进购6筒，价格为50元／筒、货值300元；凤厨鸡粉（鸡粉调味料）进购5筒，价格为42元／筒、货值210元，扬名甜面酱进购1件24瓶，价格为5元／瓶、货值55元。当事人购进凤球唛（特鲜鸡粉调味料）和凤厨鸡粉（鸡粉调味料）、扬名甜面酱是做饺子用的，仅用过一筒凤厨鸡粉（鸡粉调味料）、13瓶扬名甜面酱，因为做饺子的员工离职，没有回来，一直摆放没有使用。无标签调料是当事人自行制作加工的，用于在制作食品中调色，使用瓶装水瓶装，不对外销售，仅在店内使用。无标签麦芽粉在瑞丽购买的，不对外销售，仅在店内使用。无标签烤鱼底料酱是当事人在瑞丽市场购买原料，自行制作加工，用作烤鱼底料的，用透明袋子包装，不对外销售，仅在店内使用。至被查获止，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未建立进销货台账相关记录。                                                  

    调查人员收集的证据有：                                        

    证据一：2017年3月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食品的事实；                                               

    证据二：2017年3月10日,当事人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实了当事人合法身份信息的事实；                                            

    证据三：2017年3月10日，当事人提供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证实了当事人合法经营主体的事实；                                             

    证据四：2017年3月10日，当事人签字确认现场检查的照片，证实了当事人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食品的事实；                                                

    证据五：2017年3月10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第1次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食品的事实；                                    

    证据六：2017年3月13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第2次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食品的事实；                                                 

    证据七：2017年3月3日，当事人提交《减轻处罚申请书》1份，证实了当事人以书面形式提出减轻处罚请求的事实。                                                  

    2017年3月8日至2017年3月 21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2017年3月21日调查取证工作结束，2017年3月21日撰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当事人的行为已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2017年03月29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陇市监罚先告〔2017〕1-41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陇市监听告〔2017〕1-41号）依法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综上所述，本局认为，当事人无证经营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许可”的规定中所指的无证经营食品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在案发后能积极主动配合案件调查，如实提供违法行为证据，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事实，对当事人的处罚幅度适用于《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八条第一款“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第（一）项“违法情节较轻或者危害后果轻微，案发后积极配合查处的”及第十七条“减轻处罚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具有减轻处罚情形的，按照该类违法行为法定的处罚种类降低阶次处罚或减少处罚种类，但违法产品和违法所得以及无合法来源的产品应当予以没收。适用减轻处罚给予罚款的，罚款有法定下限的，在法定下限以下确定罚款金额，但不得少于法定下限的20%；只规定罚款法定上限的，在法定上限的30%以下确定罚款金额”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凤球唛（特鲜鸡粉调味料）6筒、凤厨鸡粉（鸡粉调味料）5筒、扬名甜面酱11瓶、无标签调料（规格500毫升）数量9瓶、无标签麦芽粉（规格500克）数量6袋、无标签烤鱼底料酱：袋装数量144.05千克；                                               
    2、罚款：2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缴罚款（帐户名：陇川县财政局、帐号5600005644416012）。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image: image2.wmf]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4 月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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